
 

 

晋城市地方标准 

《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长期开展政务服务办事指南

准确度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结合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要求，特申请立项晋城市地方标准《政务服务事项“市

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范》。 

（二 ）起草单位 

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山西）有

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白彬利 主任 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 总体统筹 

王  飞 副主任 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 具体安排 

崔  健 科长 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 具体编制 

李柯妍 项目经理 
麦斯达夫标准化服务

（山西）有限公司 
具体编制 



 

 

二、制（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 

（一）必要性 

在当前政务服务领域，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实施，

各地政府积极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的简化、优化与标准化，但

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数据共享不充分是制约政务服务高

效运转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编制《政务服务事项“市域

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申请材料流转可以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目前，不

同政府部门间信息系统相互独立，数据难以共享，形成了数

据孤岛。这不仅导致公众在办理政务服务时需要重复提交相

同材料，还增加了政府部门间的沟通成本和工作负担。编制

该规范，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明确数据共享的原则、方式

和责任主体，促进跨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 

其次，数据共享不充分直接导致审批流程繁琐、耗时较

长。通过规范申请材料流转流程，利用数据共享技术，实现

申请材料的一次提交、多部门共享使用，可以大幅缩短审批

时间，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另外，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和高效性是公众满意度的重要

来源。数据共享不充分导致的重复提交、多次跑动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办事体验。编制该规范，旨在通过优化申

请材料流转机制，减少公众办事成本，提升公众对政务服务



 

 

的满意度。 

最后，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服务更加透明、高效、

智能。数据共享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之一。编制该规

范，有助于推动政府内部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可行性 

在推进晋城市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制定《政

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范》地方标准

具有显著的可行性，这一标准的实施将有力促进政务服务效

能的提升和公众满意度的提高。 

首先是，本政策环境支持。国家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数

据共享和政务服务流程优化，为编制该规范提供了坚实的政

策基础。 

其次是，技术条件成熟。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

等技术的发展，数据共享的技术难题已得到有效解决。政务

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完善，为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了技术支撑。 

另外，实践经验丰富。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政务服务改

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关于数据共享和申请材料流转的实践

经验。市政务服务中心承担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以来，标准化

工作经验得到了稳步的提升，主导起草了两项省级地方标准，

均于 2024 年立项并已开展相关的审查工作。这些经验为编



 

 

制该规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最后，社会共识度高。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普遍认同

数据共享对于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重要性。编制该规范，有

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推动政务服务改革的强大合力。 

综上所述，编制地方标准《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

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范》不仅是解决当前政务服务领域数据

共享不充分等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申报阶段 

通过深入调研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现状，确保标准制定

的必要性、可行性。编制《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

材料流转工作规范》草案，向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标

准草案、申报书以及编制说明。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原则 

1.合规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

规范性要求，标准中有关内容是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结合我市现状，参考其他

省市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形成。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制定原则符合国家政策、规范性

引用文件的要求。 

3.先进性原则。此项地方标准填补市内空白，具有先进

指导性意义。 

4.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考虑了市情转化为标准

服务过程中实践所需条件，统筹兼顾了规范性和灵活性，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可行性。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如下： 

1.《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 号）；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 

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通知（晋政办发〔2020〕59 号）》； 

5.《关于印发晋城市改进提升全市政务服务水平工作方

案的通知》（晋市政办〔2018〕54 号）。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与已发布标准无关联。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第一章概述了本文件的规定内容以及适用范围。即规定

了全域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流转工作的基本原则、工

作流程和内容、工作要求和监督考核。本文件适用于全域通

办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流转工作。 

第二章是阐述了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三章规范了本文中“市域通办”的定义。 

第四章阐述了工作基本原则，包括公开性、安全性以及

高效性。 

第五章阐述了全域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流转工

作的流程、内容以及归档工作。根据全域通办事项类型分为

了异地代收、属地受理；异地受理、属地办理两类。本章内

容将两种类型的具体流程及各环节要求。 

第六章阐述了全域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材料流转工

作的细节要求。 

第七章规范了本项工作的监督考核工作。包括检查内容

及检查方法。 

六、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政务服务事项“市域通办”申请材料流转工作规

范》作为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相关部门单位积极组织开展标准的宣贯、培



 

 

训等活动，做好标准条文解读工作，通过报纸、公众号等传

统媒体进行宣传，并发布新闻稿件、专题报道或制作宣传视

频，同时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包括在官方

网站或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内容，如推文、文章、图片和视

频等，以提高公众对该标准的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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